附件1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不合格食品风险控制情况的通告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11月18日发布的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的公告涉及我区1家生产经营企业。现将不合格食品风险控制情况通告如下：

一、沈阳市浑南区张亚辉海鲜店销售公飞蟹
（一）抽检基本情况。2021年11月4日，我局收到辽宁奉天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受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在沈阳市浑南区张亚辉海鲜店监督抽检的公飞蟹《检验报告》：镉（以Cd计）项目不符合GB 2762-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销售和抽检日期为2021年10月4日（海鲜店购入日期同上）。

（二）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企业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情况：2021年11月4日，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两名执法人员对位于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凤祥综合市场26号的沈阳市浑南区张亚辉海鲜店进行了现场检查，该店水产销售区内未发现有该批次不合格公飞蟹在售，也未发现该涉案公飞蟹有库存。这批公飞蟹由沈阳市浑南区张亚辉海鲜店于2021年10月4日从沈阳市沈北新区庞玉国海产品批发商行统一采购，共计4公斤，销售价格70元/公斤（货值金额280元），抽样用了2公斤，剩余产品至10月4日已全部售出。执法人员向该店负责人送达了《检验报告》，告知其于2021年10月4日抽检的公飞蟹重金属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为不合格产品。

（三）2021年12月2日，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两名执法人员对位于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凤祥综合市场26号的沈阳市浑南区张亚辉海鲜店进行了现场检查（复查），发现该店水产销售区内无公飞蟹在售。该户表示2021年11月4日后暂停经营公飞蟹进货、销售。

二、广大消费者如发现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市场监管部门12315热线电话投诉举报。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3月14日

附件2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的通告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11月18日发布的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的公告涉及我区1家生产经营企业。现将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通告如下：

一、沈阳市浑南区张亚辉海鲜店销售公飞蟹

（一）抽检基本情况。2021年11月4日，我局收到辽宁奉天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受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在沈阳市浑南区张亚辉海鲜店监督抽检的公飞蟹《检验报告》：镉（以Cd计）项目不符合GB 2762-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销售日期为2021年10月4日（海鲜店购入日期同上）。
（2） 对企业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处罚情况。

2021年11月10日，经报请局领导批准立案调查。

2021年11月10日，案件承办人在沈阳市浑南区世纪路22号703室，对当事人张海军进行了与本案有关情况的调查，并制作《询问笔录》。        

经查，当事人沈阳市浑南区张亚辉海鲜店主要经营食品、初级农产品零售，营业执照资质手续齐全。2021年10月4日，辽宁奉天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受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对当事人销售的公飞蟹进行了抽检，其镉（以Cd计）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为不合格产品。这批公飞蟹由沈阳市浑南区张亚辉海鲜店于2021年10月4日从沈阳市沈北新区庞玉国海产品批发商行统一采购，共计4公斤，销售价格70元/公斤（货值金额280元），抽样用了2公斤，剩余产品至10月4日已全部售出。当事人承认该批公飞蟹抽检为不合格产品的抽样检验结果，其违法事实清楚。当事人销售重金属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公飞蟹，违反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禁止销售下列食用农产品：”第二项“（二）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之规定，构成了销售重金属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公飞蟹的行为。  

免予处罚的原因和法律依据: 当事人能够提供这批公飞蟹的进货凭证，以及供货方沈阳市沈北新区庞玉国海产品批发商行的《营业执照》，履行了法定的农产品销售进货查验义务。当事人事前并不知道当日所售公飞蟹为重金属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不合格产品，事后亦未接到有消费者因食用这批公飞蟹出现不适症状的诉求反馈。                                           

综上，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第二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现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22年3月8日，依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销售者履行了本办法规定的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等义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食用农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可以免予处罚，但应当依法没收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用农产品；”之规定，且已无涉案产品，对当事人不予处罚。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沈浑南市监不罚〔2021〕112号。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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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

公飞蟹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的报告
沈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现将涉及我区1批次不合格食品1家经营企业有关核查处置及信息公开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公飞蟹产品基本信息如下：

表1  不合格食品基本信息表
	抽样编号
	NCP21210112216500235
	样品名称
	公飞蟹

	购买日期
	2021.10.4
	型号规格
	/

	标称生产企业
	
	被抽样单位
	沈阳市浑南区张亚辉海鲜店

	检验不合格项目
	镉项目不符合GB2762-2017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检验机构
	辽宁奉天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监管部门收到检验报告日期
	2021年11月4日
	检验报告送达企业日期
	2021年11月4日


二、经营环节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不合格报告后开展核查处置工作情况。具体处置情况见下表。
表2  经营环节核查处置情况表
	处置措施
	具体情况

	产品控制
	1.产品控制措施

2.产品控制具体情况：这批公飞蟹由沈阳市浑南区张亚辉海鲜店于2021年10月4日从沈阳市沈北新区庞玉国海产品批发商行统一采购，共计4公斤，销售价格70元/公斤（货值金额280元），抽样用了2公斤，剩余产品至10月4日已全部售出。


	原因排查
	1.说明具体原因

2.若为原料问题，说明源头追溯情况和具体的原料供应商。当事人能够提供这批公飞蟹的进货凭证，以及供货方沈阳市沈北新区庞玉国海产品批发商行的《营业执照》，履行了法定的农产品销售进货查验义务。当事人事前并不知道当日所售公飞蟹为重金属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不合格产品，事后亦未接到有消费者因食用这批公飞蟹出现不适症状的诉求反馈。   

	行政处罚
	（1）行政立案结案时间。2021年11月10日立案，2022年3月11日结案。

（2）当事人销售重金属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公飞蟹，违反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禁止销售下列食用农产品：”第二项“（二）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之规定，构成了销售重金属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公飞蟹的行为。  

（3）具体处罚种类。免予处罚。

（4）若减轻处罚或免予处罚，说明自由裁量权行使的依据和理由。当事人能够提供这批公飞蟹的进货凭证，以及供货方沈阳市沈北新区庞玉国海产品批发商行的《营业执照》，履行了法定的农产品销售进货查验义务。当事人事前并不知道当日所售公飞蟹为重金属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不合格产品，事后亦未接到有消费者因食用这批公飞蟹出现不适症状的诉求反馈。   
附行政处罚决定书

	整改复查
	（1）企业整改情况和具体措施。2021年11月4日后，企业一直没进货公飞蟹。
（2）整改复查情况。2021年12月2日，现场复查，企业一直没进公飞蟹。

	通报移送
	（1）2022年3月11日依法向沈阳市沈北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送案件移送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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